
因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申請裁決

發文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03.16.  勞裁（100）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101年3月16日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申請人　○○○

代理人　○○○

相對人　○○○

代表人　○○○

代理人　○○○

○○○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會於 101年 3月 9日詢問程序終結，裁決如下：

主　　文

　一、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0年10月 3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改選

　　　之理事、監事之選舉決議無效；並令○○○應訂期再召開會員大會重新選舉」之部分

　　　及以○○○為相對人之部分不受理。二、申請人其餘之請求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之第一項請求為：「請求確認相對人○○○（下稱○○○）於

　　　 100年10月 3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改選之理事、監事之選舉決議無效；並

　　　令○○○應訂期再召開會員大會重新選舉」，該請求裁決事項係請求本會確認○○○

　　　會員大會中改選之理事、監事之選舉決議無效。惟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 1項、

　　　第51條及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之規定，本會並無確認工會會員大會之理事、監事選舉

　　　決議無效之權限，而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因此，就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為第35條第 1項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等事由提出申請者，本會始有依

　　　該條項之規定，為確認有效與否之權限。申請人第一項裁決申請事項，並非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範圍，本會無權為之，申請人該項請求本會不受理。申請人倘對其

　　　工會之選舉有撤銷或無效之主張，得依工會法第33條、第34條之規定，循民事訴訟程

　　　序向民事管轄法院提起撤銷或無效之訴訟，合先敘明。

　二、次查，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 1項、第51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35條之規定，裁決

　　　程序之相對人係以雇主或雇主團體為限，工會並非裁決程序之相對人，申請人於本件

　　　裁決程序以○○○為相對人，並不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之上述規定，本會就該部分亦

　　　為不受理。另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之第二項請求為：「請求令相對人○○○不得再為

　　　任何不當影響○○○選舉之行為」。該項請求係以 100年10月 3日為本件工會法第35

　　　條第 1項之事由發生日，其提出本件裁決申請日期為 100年11月30日，符合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51條準用同法第39條第 2項，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規定之事

　　　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之規定。

　三、末查，相對人抗辯申請人已不具工會代表人身分，其不得主張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提出裁決申請云云。惟申請人雖非○○○代表人，按不當勞動

　　　行為制度之目的在於保障勞工的團結權，為確保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所禁止雇主侵害

　　　此權利的行為之實際效果，因此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除了工會可申請外，只要



　　　勞工具有正當之利害關係或救濟利益，勞工本身亦可申請。按申請人為○○○之會員

　　　，對於所主張之工會遭相對人支配介入顯有利害關係，自具有為申請人之適格，相對

　　　人之該抗辯尚非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申請人主張：

　　（一）緣申請人於 100年 5月28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時，相對人指使其

　　　　　總行行政管理處副理○○○、總行信用卡部副理○○○及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

　　　　　情之陳情人等72人，參加會員大會之行為，已經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

　　　　　裁決委員會）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有裁決委員

　　　　　會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可稽。

　　（二）在前案申請尚未作成決定時，相對人透過臺北市議員○○○請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檢送○○○等72人之工會入會申請書（按該72人即前案申請工會入會之人）有臺

　　　　　北市政府勞工局 7月13日函可證。

　　（三）但○○○經資方打壓，致七名理事陸續退休離職，只剩申請人常務理事一員，故

　　　　　申請人函詢勞工局（申證 3），勞工局於 8月15日函，要申請人就現有理事（即

　　　　　申請人一人）完成審核，並限申請人於文到14日內要辦理完成審核會員入會事宜

　　　　　等，申請人為免辛苦創建之○○○遭到勞工局解散處分，不得已即依章程規定，

　　　　　審核當時名義上申請加入之91名入會會員，並陳報予勞工局。

　　（四）又因為○○○第一屆理監事之任期已經到期，勞工局亦口頭要申請人召開會員大

　　　　　會改選，於是申請人不得已於 100年10月 3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經查

　　　　　，當天出席人員為65名，其中65名是親自出席，16名是委託出席，再者，除了申

　　　　　請人之外，其餘出席會員都是今年 8月之後始新加入之會員。再者，10月 3日亦

　　　　　舉行○○○理、監事改選，有會員大會議事錄為憑。

　　（五）查申請人於10月下旬始收到前案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該決定書主

　　　　　文以：「相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對申請人召開之會員大會及工會

　　　　　活動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但對於收受裁決決定書之日前所為

　　　　　之行為，則是前案裁決效力所未及。且由前案裁決決定書認定：臺北市議員○○

　　　　　○代為提出之72名入會申請書是相對人發動或指使。

　　（六）依工會法第27條第 1項規定：「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或會員

　　　　　代表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同意，不得議決。

　　　　　但前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之事項，非有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不得議決。」及○○○章程第31條規定：「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

　　　　　事會等各種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非經出席者過半數之同意不得議

　　　　　決。」及工會法第43條第 1項規定：「工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主管機關得予

　　　　　以警告或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並得於限期改善前，令其停止業務之一部或全

　　　　　部。」

　　（七）查依前述○○○於10月 3日召開之會員大會，除了申請人外，其餘出席之新會員

　　　　　，都是相對人指使入會，用以弱化甚至使工會無法正常運作的結果，故裁決委員

　　　　　會於前次裁決認定此新加入之會員均是資方○○○之不當勞動行為，但申請人在

　　　　　審核該等新會員入會時，因本會裁決尚無結果，故無法認定該等新會員入會之意

　　　　　圖。且由裁決委員會裁決結果，既認定該等新會員之入會構成資方不當勞動行為

　　　　　，則該等會員之入會在法律上應屬無效，即該等新會員均無會員資格甚明。

　　（八）該次會員大會應是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35條不當勞動行為，故本件聲明確認○○



　　　　　○ 100年10月 3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改選之理、監事之選舉無效。並

　　　　　令○○○應訂期再召開會員大會重新選舉。

　　（九）其餘參見補充書狀、申請人 101年 2月 1日調查會之陳述及 101年 3月 9日詢問

　　　　　程序之陳述。

　二、相對人之答辯：

　　（一）有關裁決委員會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因相對人不服該裁決內容，已於 1

　　　　　00年11月25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1.有關裁決委員會於 100年 9月30日針對申請人○○○（以下稱申請人）主張相

　　　　　　對人派員阻撓○○○會員大會爭議案作成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

　　　　　　該裁決決定書主文命「相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對申請人召開之

　　　　　　會員大會及工會活動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揆之，倘該裁決

　　　　　　確定後，裁決意旨本即係針對該系爭爭議案件後相對人未來行為具有拘束力，

　　　　　　合先敘明。

　　　　　2.依前述說明，該裁決意旨本即係命相對人未來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

　　　　　　行為，相對人既已依法對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現正繫屬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本件申請人之申請意旨與前述裁決意旨相同，應由

　　　　　　該法院併予審酌，無申請再為裁決之必要。

　　　　　3.又，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本即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

　　　　　　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之行為。依該條文之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自不得有該等行為。蓋其本屬法律規定之誡命，凡該條文所規範之對

　　　　　　象自有遵守義務，實已無需再對法律之明文要求裁決。

　　（二）本案申請人已不具工會代表人身分，其所申請之裁決係屬不合法：

　　　　　1.相對人於 100年10月27日接獲○○○來函告知，工會已完成理、監事改選，現

　　　　　　任理事長為○○○先生，合先敘明。

　　　　　2.申請人主張「 100年10月 3日召開之第二屆第一次工會會員大會選舉係陳述人

　　　　　　指使」乙事，其未具體指明相對人之何人於何地為如何之指使行為等事證，純

　　　　　　屬虛言外，依其所述，乃屬工會活動權益遭受侵害之事，依工會法第17條第 3

　　　　　　項規定，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會，因此，本件應由工會理事長依

　　　　　　工會法賦予其對外代表工會之權利提起裁決申請，申請人並非有代表權之人，

　　　　　　其所申請之本案裁決當然亦屬不合法。

　　（三）申請人所述相對人透過臺北市議員○○○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檢送○○○等72人

　　　　　之工會入會申請書一事，該等員工何時以如何方式申請入會，相對人並不知悉，

　　　　　更遑論相對人「透過」議員轉送該等員工之個人入會申請書之可能：

　　　　　1.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

　　　　　　行政機關請願，請願法第 2條參照。

　　　　　2.議員係人民依法選出之民意代表，本即有接受人民陳情之義務。所述擬加入工

　　　　　　會之員工本於自身合法權益請求議員協助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轉呈工會入會申

　　　　　　請書，乃係行使法律賦予之權利，相對人並無干涉之餘地，彼等加入工會與否

　　　　　　，亦係其個人之自由。

　　　　　3.再者，臺北市議員○○○並非相對人（雇主）或代表相對人行使管理權之人，

　　　　　　彼等擬加入工會之員工透過該議員轉送申請書一事，事前並未告知相對人，相

　　　　　　對人毫無所悉，而因事涉員工個人加入工會權益，乃工會內部事務，非屬相對

　　　　　　人業務範圍，相對人概無涉入之職權。惟人民透過議員向政府主管機關陳情，



　　　　　　依前述說明，本係維護自身適法權益所得為之行為，應於法無違，併此陳明。

　　（四）申請人所述參與○○○ 100年10月 3日召開會員大會之新會員，都是相對人所指

　　　　　使，用以弱化甚至使工會無法正常運作的結果云云，除申請人所言前後自相矛盾

　　　　　外，更與事實不符：

　　　　　1.工會具有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之使命，勞工均有組織

　　　　　　及加入工會之權利，此工會法第 1條、第 4條已有明文。因此，工會自應有充

　　　　　　足會員有效運作，始符合該法制定之目的。

　　　　　2.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本於其法定監督工會之職權，對於工會及勞工之詢問或請求

　　　　　　，所為函示或行政指導、協助，均本於相關法令出之，此由其各函件（參照申

　　　　　　請人檢附之申證二「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100年 7月13日函」及申證四「臺北市

　　　　　　政府勞工局100 年 8月15日函」）均有引據相關法令依據可憑，應符合依法行

　　　　　　政原則。

　　　　　3.自申請人所檢附該工會會員大會議事錄觀之（參照申請人檢附之申證六「○○

　　　　　　○ 100年10月 3日會員大會議事錄」），該次會議由申請人自行擔任會議主席

　　　　　　，與會者除會員外，另有地方主管機關指導人員、其他工會及銀行員工會全國

　　　　　　聯合會之人員列席參與。申請人於主席致詞中曾說明：「該工會目前有效會員

　　　　　　為81名…。」，該會議順利進行至散會。惟依本件申請人申請書原因及事實第

　　　　　　七點所述意旨，只有伊一人為有效會員，對照申請人前後言詞顯已自相矛盾。

　　　　　　其又謂：除伊以外，其他會員都是相對人所指使，此些出席會員將弱化工會使

　　　　　　工會無法正常運作云云。然則實際出席者多達65人，每個人都是自由個體，在

　　　　　　場有官員、其他工會貴賓人員，相對人絕無指使之可能。況事實上工會大會順

　　　　　　利舉行，會務順利運作，申請人所述與事實不合甚鉅。

　　（五）○○○會員針對 100年10月 3日舉行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之選

　　　　　舉決議有疑問，乃屬工會內部之爭執問題，與相對人無關。相對人未為任何不當

　　　　　影響○○○選舉之行為：

　　　　　1.申請人以前開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收受時間點係在 100年10月下

　　　　　　旬，主張 100年10月 3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之選舉無

　　　　　　效，蓋○○○選舉結果如何，陳述人均予以尊重，依法本即不得加以干涉，合

　　　　　　先敘明。

　　　　　2.○○○依法舉行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係工會內部組織活動，相對人並無置

　　　　　　喙餘地，亦無有任何不法干涉。依工會法第33條、第34條，申請人倘對其工會

　　　　　　之選舉，有任何異議，實應循適法之途徑向管轄法院提出訴訟解決。

　　　　　3.其餘參見相對人 101年 2月 1日調查會之陳述及 101年 3月 9日詢問程序之陳

　　　　　　述。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 100年 7月13日以北市勞資字第10035474800 號函檢送相對

　　　　　人員工○○○等72人工會入會申請書予○○○。（二）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 100

　　　　　年 8月15日以北市勞資字第10037116900 號函通知○○○，應於文到後14日內完

　　　　　成審核會員入會事宜，逾期將依工會法第43條規定辦理。

　　（三）○○○於 100年 8月26日以（ 100）○○○工會字第 00007號函通知91名入會會

　　　　　員初步審查通過。

　　（四）○○○於 100年10月 3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行工會理、監事改選，

　　　　　選出理事 7名、候補理事 2人、監事 2人、候補監事 1人。



　　（五）○○○於 100年10月25日以（ 100）○○○工會字第 00002號函通知相對人，業

　　　　　於 100年10月13日之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中選出○○○為新任理事長。

　　（六）相對人不服本會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案件之裁決內容，業於 100年11月25

　　　　　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四、經查本件之主要爭點為：相對人就○○○於 100年10月 3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之理事、監事選舉，是否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規定？（一）申請人主張○○○於 100年 5月28日召開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時，相對人指使其總行行政管理處副理○○○、總行信用卡部

　　　副理○○○及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之陳情人等72人參加會員大會及要求加入工會

　　　之行為，已經由裁決委員會以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認定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而○○○於10月 3日召開之會員大會，除了申請

　　　人外，其餘出席之新會員，都是相對人指使入會，用以弱化甚至使工會無法正常運作

　　　的結果，該次會員大會理、監事之選舉，應是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不當勞動行

　　　為，故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云云。

　　（二）經查，申請人第一項裁決申請事項，並非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之範圍，本會

　　　　　無權為之，申請人該項之請求，本會不受理，已如前述，不再贅述。而本會雖以

　　　　　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決定書，認定相對人指使其總行行政管理處副理○○

　　　　　○、總行信用卡部副理○○○向臺北市勞工局陳情之陳情人等72人參加會員大會

　　　　　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惟○○○章程第 8條

　　　　　規定：「會員入會時，須親自填寫入會申請書，並附有關證明書，經理事會審查

　　　　　合格，繳納入會費，並發給會員證後，方為本會會員」，此有申請人提出之○○

　　　　　○章程可憑，足徵，如符合上述規定之要件，始能成為○○○之會員。

　　（三）上述72名（申請入會時有91名員工提出申請）相對人員工，於尚非具有申請人工

　　　　　會會員身分時，受相對人指使於 100年 5月28日前往申請人辦理會員大會會場，

　　　　　致申請人無法順利召開會員大會，固屬相對人之不當勞動行為。而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制度創設之立法目的，雖在於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法

　　　　　律賦予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等之不

　　　　　當勞動行為，然勞工之團結權亦同時受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之保障，上述72名

　　　　　因迫於雇主之指揮命令、經濟優勢、或出於被動或主動而接受相對人指使之員工

　　　　　，其等團結權是否因此而遭限制或剝奪，是否於加入工會後即絕對受相對人控制

　　　　　或指使，而無任何自主意識？得否限制其等終生均不得加入工會成為工會會員？

　　　　　果真如此，則依我國現行工會法第 9條規定：「依本法第 6條第 1項所組織之各

　　　　　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即同一企業之各層級僅能有一個企業工會，形

　　　　　同侵害或剝奪該72名員工於憲法第14條所賦予之結社自由權；若認為應限制若干

　　　　　時間後始得加入該事業單位之企業工會，則該限制之時間究竟為多久？實有認定

　　　　　上之困難。

　　（四）按1948年第87號國際勞工公約第 2條規定：「勞工及雇主應毫無區別，均有權成

　　　　　立其組織之權利，以及參加其自行選擇之組織，且不須經事先認可，僅須遵守有

　　　　　關組織之規章。」。我國於2009年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第 3項規定：「關

　　　　　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1948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條採

　　　　　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因此，國際勞工組織依據

　　　　　憲章第26條規定，為處理會員國違反第87號「結社自由與團結權保障公約」以及



　　　　　第98號「團結權與團體協商公約」的申訴案件，而成立之結社自由委員會所作出

　　　　　之「結社自由委員會決定及原則摘要」，其內容一再重申「勞工有權成立其自行

　　　　　選擇的組織，特別是意涵如果勞工選擇如此，每個事業單位能有效成立一個以上

　　　　　工會之可能。（第 315項）」、「法律規定不能認可一個事業單位之第二個工會

　　　　　，係不遵守第87號公約第 2條，保證勞工不須經事先認可成立與參加其自行選擇

　　　　　的組織。（第 316項）」及「要求一個事業單位、行業或職業僅有一個工會的規

　　　　　定，係違反第87號公約第 2條（第 317項）」。而上述我國工會法第 9條之規定

　　　　　，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該規定除與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原則未盡一致外

　　　　　，於有發生雇主指使員工加入企業工會或雇主控制企業工會之情形時，將形成勞

　　　　　工無法另行組成其他同層級企業工會之必然困境。

　　（五）又申請人主張，因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 100年 8月15日來函要求審查該72名相對

　　　　　人員工的入會申請及召開第 2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事宜，否則將依工會法第43條之

　　　　　規定辦理云云。按工會法第43條雖規定：「工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主管機關

　　　　　得予以警告或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並得於限期改善前，令其停止業務之一部

　　　　　或全部。工會違反法令或章程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撤免

　　　　　其理事、監事、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8條規定：「

　　　　　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

　　　　　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

　　　　　為其他爭議行為。」，該條係規定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雙方當事

　　　　　人應遵行之不作為義務，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2條第 1項則規定：「當事人就工

　　　　　會法第35條第 2項所生民事爭議事件申請裁決，於裁決程序終結前，法院應依職

　　　　　權停止民事訴訟程序。」，上述規定係為貫徹藉由裁決機制，迅速解決不當勞動

　　　　　行為爭議之立法意旨，採取「裁決優先職務管轄」原則，且為避免當事人所提之

　　　　　訴訟因駁回所造成程序利益之損失。同理，地方主管機關於勞資爭議裁決期間，

　　　　　應就業經本會受理之相關勞資爭議案件，暫停依勞動相關法令為行政行為或行政

　　　　　處分，避免所為之行政行為或行政處分與本會之裁決決定相異，導致當事人之權

　　　　　益受損及浪費行政救濟程序。本件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未查明申請人是否業已就該

　　　　　72名員工要求加入工會係相對人所指使乙事，向本會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

　　　　　，且未待本會受理該案之裁決程序終結，即於 100年 8月15日發函○○○，命該

　　　　　工會應審查該72名相對人員工之入會申請及召開該工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等

　　　　　事宜，否則，將依工會法第43條規定辦理。依上述法理，臺北市政府勞工局之行

　　　　　為自有不妥。

　　（六）工會法第43條之上述規定，亦與1948年第87號國際勞工公約第 3及 4條之規定不

　　　　　符。蓋1948年公約第 3條規定：「勞工組織及雇主組織均有權制定其章程及規定

　　　　　，完全自由地選舉其代表，籌辦其行政管理及活動，擬定其工作計畫。而主管機

　　　　　關不得干預勞雇雙方行使前述權利，或限制其權利，或阻礙其合法行使權利。」

　　　　　；第 4條規定：「主管機關不得解散勞工組織及雇主組織或命其暫停運作。」，

　　　　　上開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決定及原則摘要第 444項表示：「政府解除工

　　　　　會領導人之職務，係嚴重侵害工會自由行使權利。」；第 683項則表示：「由行

　　　　　政機關所為之停權或解散措施，構成嚴重侵犯結社自由之原則。」。上述國際公

　　　　　約當可供我國工會法修法之參考。

　　（七）○○○於 100年 8月26日以（ 100）○○○工會字第 00007號函通知91名入會會

　　　　　員初步審查通過，此為雙方所不爭執之事實，申請人雖主張勞工局於 8月15日發



　　　　　函，命申請人就現有理事（即申請人一人）完成審核，並限申請人於文到14日內

　　　　　要辦理完成審核會員入會等事宜，其為免辛苦創建之○○○遭到勞工局解散處分

　　　　　，不得已即依章程規定，審核當時名義上申請加入之91名入會會員云云。惟申請

　　　　　人對於相對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介入 100年 5月28日會員大會開會乙事，於 100年

　　　　　 6月 7日即向本會提出裁決申請，其主觀上已經主張相對人該行為係不當勞動行

　　　　　為，縱使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 100年 8月15日發函，要求○○○於文到14日內應

　　　　　辦理完成審核會員入會事宜，依申請人當時係擔任工會代表人之身分，當得以本

　　　　　會已於 100年 6月 7日受理相對人涉有不當勞動行為之爭議事件為理由，向臺北

　　　　　市政府勞工局說明該等要求加入工會之相對人72名員工，已涉及該案之不當勞動

　　　　　行為即可，然申請人並未如此主張，仍於本會裁決程序尚未終結前，依勞工局之

　　　　　上開函審核通過新會員入會。顯然，申請人已審慎考量該91名員工入會對於工會

　　　　　所產生之影響及結果，始依工會法及工會章程之規定，審核該等新會員之入會資

　　　　　格，並同意該等新會員入會，則該等新會員經審核完成所取得之工會會員資格即

　　　　　難謂違法。申請人抗辯，審核新會員入會，係於收受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

　　　　　決定書之日前所為之行為，故無法認定該等新會員入會之意圖云云，尚非可採。

　　（八）另申請人指○○○於 100年10月 3日所召開之會員大會，進行理事、監事選舉，

　　　　　該次會員大會應是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惟○○○於10

　　　　　月 3日所召開之會員大會，大會主席並由申請人擔任，除進行理事、監事選舉外

　　　　　，並於臨時動議中增訂工會章程第32條第 6項規定：「會員入會費及經常會費之

　　　　　收費標準及實施日期授權由理事會核定後辦理」之修訂案決議，該決議經主席（

　　　　　即申請人）徵詢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同意通過，而當天所進行之理事、監事選舉

　　　　　，亦係依工會章程第16條之規定辦理，並選出理事 7名、候補理事 2人、監事 2

　　　　　人、候補監事 1人。且就該次之選舉結果，申請人再於 100年10月13日召集○○

　　　　　○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會中選出○○○為新任理事長，此有相對人提出之○○

　　　　　○於 100年10月25日發給相對人之（ 100）○○○字第 00002號函可憑。足徵，

　　　　　○○○於 100年10月 3日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理事、監事選舉及申請人於 100年10

　　　　　月13日召集○○○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之理事長選舉，均有依照工會法及○○○

　　　　　章程之規定辦理，而申請人並未提出相對人就該等選舉有介入或干涉之證據，則

　　　　　申請人以本會勞裁（ 100）字第 3號裁決書認定相對人有指使其總行行政管理處

　　　　　副理○○○、總行信用卡部副理○○○及向臺北市勞工局陳情之陳情人等72人參

　　　　　加會員大會之行為為不當勞動行為，繼而以該等72人於加入工會取得會員資格後

　　　　　，參加○○○ 100年10月 3日所召開之會員大會所進行之理、監事選舉，即認該

　　　　　會員大會之選舉係相對人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不當勞動行為，其主張難謂有理由

　　　　　。從而申請人申請本會裁決「令相對人○○○不得再為任何不當影響○○○選舉

　　　　　之行為」之請求，自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

　　　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應分別不受理及駁回，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

　　　第 1項、第46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裁決如主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裁決委員　劉志鵬辛炳隆吳姿慧孟藹倫吳慎宜張鑫隆蘇衍維康

　　　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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